
1. 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轻工行业

3.检查项：燃气总管未设置管道压力监测报警装置，或者监

测报警装置未联锁的行为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无

5.检查内容：日用玻璃、陶瓷制造企业采用预混燃烧方式的

燃气窑炉（热发生炉煤气窑炉除外）的燃气总管未设置管道

压力监测报警装置，或者监测报警装置未与紧急自动切断装

置联锁的

6.检查标准：

6.1 煤气危险区（如地下室、加压站、热风炉及各种煤气发

生设施附近）的一氧化碳浓度应定期测定，在关键部位应设

置一氧化碳监测装置，作业环境一氧化碳最高允许浓度为

30mg／m³ (24ppm) 。

6.2 燃气低压报警器、快速切断阀、易燃易爆气体检测报警

装置检测记录。

6.3 日用玻璃、陶瓷制造企业燃气窑炉是否设燃气低压警报

器和快速切断阀，或易燃易爆气体聚集区域是否设置监测报

警装置。

6.1 日用玻璃、陶瓷制造企业采用预混、部分预混燃烧方式

的燃气窑炉的燃气总管未设置管道压力监测报警装置。

6.2 燃气窑炉的燃气总管未设置紧急自动切断装置。



6.3 燃气总管的管道压力监测报警装置未与紧急自动切断装

置联锁。

6.4 除外情形：

采用扩散燃烧方式的燃气窑炉；热发生炉煤气窑炉。


